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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   则

1.0.1   为规范我国村镇供水工程自动化监控系统的设计、建设 

与管理，促进安全、稳定、高效供水，制定本规程。

1.0.2  本规程适用于村镇供水工程水厂级自动化监控和区域级 

信息化监管系统的设计、建设与管理。

1.0.3  村镇供水工程自动化监控系统应设计合理、技术先进、安 

全实用、经济可行、稳定可靠。系统的组成架构、性能功能、监控指 

标应与所处管理层级、工程规模、水源类型和管理人员能力等相适 

应 。

1.0.4  村镇供水工程自动化监控系统的设计、建设与管理，除应 

符合本规程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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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   语

2.0.1     村镇供水工程   rural   water   supply   engineering

向县(市)城区以下(不含城关镇)的镇(乡)、村庄、学校、农场、 

林场等居民区及分散住户供水的工程，主要满足农村居民日常生  

活用水需要；又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或农村供水工程，包括集中式  

供水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两类。

2.0.2 水厂级自动化监控系统    waterworks-level     automatic
supervision   and   control   system

采用传感器、控制器、通信设备、计算机控制技术等，对村镇供 

水工程的关键技术参数、设施设备运行状态、工艺流程等进行在线 

监测、监视和控制的系统。简称为水厂级系统。

2.0.3  区域级信息化监管系统     regional-level    supervision
and   management   information   system

以水厂级系统、网络通信系统等为基础，构建对一定区域范围 

内村镇供水信息采集、共享与管理、在线监测、监视等为目标的系 

统。简称为区域级系统。

2.0.4     分布式控制系统   distributed   control    system

由可分别采集、处理、监测、控制供水生产过程中的多个控制 

子站和中心站组成，每个子站可以独立运行，又可被中心站集中采 

集、管理和监测信息的控制系统。

2.0.5 集中式控制系统    centralized   control    syste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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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通过统一中心采集、监测、处理供水信息与下达控制操作 

指令的系统。

2.0.6 现地控制单元    local   control   unit(LCU)

对水泵机组、阀门等设施设备和现场供水工艺过程等进行实



·3 ·

时监测和控制的设备。

2.0.7 组态软件    configuration   software

通过所见即所得的方式选择需要的组件，根据供水工艺流程、 

工程分布等配置适当的逻辑位置，以图形化人机交互界面的方式  

显示，实现对设施设备与工艺流程监测和控制功能的应用软件。

2.0.8 视频安防监控    video  surveillance

利用视频手段对供水关键设施设备、工艺环节和部位进行连 

续监控和信息记录。

2.0.9 监管中心    supervision  and  management  center

区域级系统的管理机房。

2.0.10  中控室    central  control  room

水厂级系统的管理机房。

2.0.11 移动终端   mobile  terminal

与水厂级系统或区域级系统进行通信且可以移动使用的监控 

设 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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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系统总体设计

3.1 一 般 规 定

3.1.1  村镇供水工程自动化监控系统的分类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按管理层级，分为水厂级自动化监控系统和区域级信息化 

监管系统两类。

2 按监控内容，水厂级自动化监控系统可分为计算机监控与 

视频安防监控两个部分，区域级信息化监管系统可分为信息化管 

理与水厂自动化监测两个部分。

3  按监控方式，分为分布式控制系统、集中式控制系统和现 

地控制单元三类。

3.1.2  水厂级自动化监控系统和区域级信息化监管系统的总体 

布置，应根据网络环境、村镇供水工程分布与运行管理模式等确 

定，分为下列两种：

1  合并建设：系统服务器宜设置在区域级管理单位，不同层 

级的用户管理权限不同。

2  分开建设：宜单独设置服务器，相互之间可以通信。

3.1.3  系统总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系统设计应考虑兼容性，不同层级系统应采用通用接口与 

标准协议。

2 区域级系统应能远程采集、分析水厂的关键数据，不宜对 

水厂或现地控制单元直接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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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系统应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。

4 系统应支持远程维护更新。

5  系统应安全可靠，具有防止数据泄露或恶意攻击措施。

6  硬件设备运行可靠，维护方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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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通信网络信号应稳定、抗干扰性强。

3.2 水厂级自动化监控系统

3.2.1 千吨万人以上供水工程的自动化监控系统，宜采用集中式 

或分布式控制系统；条件受限的千吨万人以上工程和小型供水工 

程的自动化监控系统，可采用现地控制单元模式。

3.2.2     现地控制单元采集数据可统一上传至水厂级系统或直接 

传至区域级系统。

3.2.3 现地控制单元，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独立实现对现场设备进行自动执行操作与控制。

2  应设置“现场/远程”转换开关。当执行层处于“现场”操作 

位置时，中控室只可对现场设备的运行工况进行监测，不应进行控 

制。

3.3 区域级信息化监管系统

3.3.1  区域级系统建设前，应综合考虑区域内供水工程分布、管 

理模式、自动化监控系统建设情况、当地网络环境、经济水平等，制 

定系统建设规划或实施方案。

3.3.2 区域级系统宜为分布式控制系统，对区域内所有村镇供水 

工程静态信息进行管理，对水厂级系统的在线信息进行采集和统 

计分析。

3.3.3 区域级系统的功能、组成与架构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区域级系统包括信息化管理与水厂自动化监测两个主要 

功能。

2  信息化管理是对区域范围内村镇供水工程进行信息获取、 

信息传递、信息处理、信息再生、信息利用等管理，包括：基础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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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工程信息管理、地图信息管理、数据信息采集、数据信

息发 布、数据统计分析等。

3  水厂自动化监测是以水厂级系统为基础，在区域内采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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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与分析在线监测数据，包括计算机监控与视频安防监控两个 

主 要 功 能 。

4 区域级信息化监管系统组成架构宜按图3.3.3确定。

图3 . 3 . 3 区域级信息化监管系统组成架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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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监 控 内 容

4.1 一 般 规 定

4.1.1  水厂级系统监控内容应根据水源类型、供水规模、供水环 

节、水处理工艺、管理需求、经济状况等条件综合确定。

4.1.2 主要监测内容宜包括下列参数或指标：

1  供水参数：水位、水压、流量、水量。

2 水质指标：以地表水为水源的供水工程，宜监测浑浊度、 

pH、消毒剂余量；有条件时还可监测化学耗氧量、氨氮及其他存在  

超标风险且可实现在线监测的指标。以地下水为水源的供水工  

程，宜监测浑浊度、pH、电导率、消毒剂余量；有条件时可监测其他

存在超标风险且可实现在线监测的指标。

3  电学指标：电流、电压、电量、功率。

4 状态指标：水泵、阀门等主要设备启停开闭状态。

4.1.3  主要控制内容宜包括：水泵、药剂投加等设备的启停，阀门 

的开闭与开度，取水泵与水源水位及清水池水位，供水泵与高位水 

池水位的联动启停控制，净水工艺中反冲洗、加药、消毒设备等控

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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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地表水源供水工程

4.2.1  以地表水为水源的供水工程在线监测内容应符合表4.2.1 

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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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.2.1 地表水源供水工程在线监测内容

供水规模w(m³/d)供水 

环节 监 测 内 容
w≥5000 1000≤w<5000 w<1000

水位 √ √ ⊙

流量、水量 √ √ √

浑浊度 √ √ ⊙

水泵机组(电流、电压、电量、功率) √ √ ⊙

水泵机组状态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√

水源 

工程

水泵机组状态(手动/自动) √ √ √

调节构筑物或设备 √ √ √

水位

滤池水位(水位差) √ √ —

出厂水流量、水量、水压 √ √ √

滤池出水浑浊度 √ ⊙

出厂水浑浊度 √ √ √

出厂水pH √ √ 一
水质

出厂水消毒剂余量 √ √ ⊙

水泵机组(电流、电压、电量、功率) √ √ ⊙

水厂

反冲洗阀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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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冲洗水泵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一

反冲洗水泵(手动/自动) √ √ 一

加药设备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⊙

净水设备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⊙

消毒设备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⊙

配水水泵机组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√

状态

配水水泵机组(手动/自动) √ √ √

水位 高位水池 √ ⊙ 一

流量、水量 加压站 √ ⊙ —

加压站 √ ⊙

输配

水管

网
水压

最不利点 √ ⊙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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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4.2.1

供水规模w(m³/d)供水 

环节 监 测 内 容
w≥5000 1000≤w<5000 w<1000

水质 末梢水消毒剂余量 √ ⊙

加压水泵机组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√

输配 

水管 

网 运行状态

加压水泵机组(手动/自动) √ √ √

注：1“◎”表示可根据经济状况等，确定是否监测；“ √”表示宜选择，“—”表示不 

选择；

2    输配水管网水量监测，可根据实际需要和经济状况，每5km~10km    设置 一 

个监测点；

3  水源井与水厂的设备状况监测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并。

4.2.2  以地表水为水源的供水工程控制内容应符合表4.2.2的

规 定 。

表4.2.2 地表水源供水工程控制内容

供水规模w(m³/d)
供水环节 控 制 内 容

w≥5000 1000≤w<5000 w<1000

水源工程 水泵机组(启/停) √ √ ⊙

混凝剂投加设备(启/停) √ ⊙ 一

排泥设备 √ √

反冲洗设备 √ √

消毒设备(启/停/变量投加) √ √ ⊙

恒压/稳压供水设备(启/停) √ √ √

水厂

配水水泵机组(启/停) √ √ √



·9  ·

输配水管网 加压水泵机组(启/停) √ √ ◎

注：“◎”表示可根据经济状况等，确定是否监测；“ √”表示宜选择，“—”表示不选择。 

4.2.3  混凝剂投加可根据进厂水流量、原水浊度按比例投加，也 

可结合出厂水浊度的监测值进行反馈控制。

4.2.4  排泥设备宜根据原水浊度、运行时间间隔、运行方式等控 

制启停。

4.2.5  滤池的反冲洗方式可根据工艺选用周期性反冲、强制反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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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高水位反冲等。

4.2.6 消毒剂投加宜根据管道的进水流量按比例投加，也可结合 

消毒剂余量监测值进行反馈控制。

4.3 地下水源供水工程

4.3.1  以地下水为水源的供水工程在线监测内容应符合表4.3. 1 

的规定。

表4.3.1 地下水源供水工程在线监测内容

供水规模w(m³/d)供水 

环节 监 测 内 容
w≥5000 1000≤w<5000 w<1000

水位 √ √

流量、水量 √ √ √

水泵机组(电流、电压、电量、功率) √ √ ⊙

水泵机组状态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√

水源 

工程

水泵机组状态(手动/自动) √ √ √

水位 调节构筑物或设备 √ √ √

出厂水流量、水量、水压 √ √ √

出厂水浑浊度 √ √ √

* 出 厂 水 p H √ √ —

出厂水电导率 √ √ ◎

水质

出厂水消毒剂余量 √ √ ⊙

水泵机组(电流、电压、电量、功率) √ √ ⊙
水厂

加药设备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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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水设备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⊙

消毒设备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⊙

配水水泵机组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√

状态

配水水泵机组(手动/自动) √ √ √

水位 高位水池 √ ⊙ 一
输配

水管

网 流量、水量 加压站 √ ⊙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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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4.3.1

供水规模w(m³/d)供水 

环节
监 测 内 容

w≥5000 1000≤w<5000 w<1000

加压站 √ ⊙
水压

最不利点 √

水质 末梢水消毒剂余量 √ ◎

加压水泵机组(启/停/故障) √ √ √

输配

水管

网
运行 

状态
加压水泵机组(手动/自动) √ √ √

注：*表示如有水处理设施，需调节pH 时，则进行监测；否则，可不监测。

“◎”表示可根据经济状况等，确定是否监测；“ √ ”表示宜选择，“—”表示不选择。

4.3.2 以地下水为水源的供水工程控制内容应符合表4.3.2的 

规定 。

表4.3.2 地下水源供水工程控制内容

供水规模w(m³/d)

供水环节 控 制 内 容
w≥5000 1000≤w<5000 w<1000

水源工程 水泵机组(启/停) √ √ ⊙

反冲洗设备 √ √

消毒设备(启/停/变量投加) √ √ ⊙

恒压/稳压供水设备(启/停) √ √ ⊙
水厂

配水水泵机组(启/停) √ √ √

输配水管网 加压泵机组(启/停) √ √ ⊙

注：“◎”表示可根据经济状况等，确定是否监测；“ √ ”表示宜选择，“—”表示不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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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监控软件

5.1 一 般 规 定

5.1.1 村镇供水工程自动化监控系统应配备必要的支持软件，包 

括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。

5.1.2 监控软件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 良好的实用性，满足供水业务应用需求。

2  良好的可扩充性，通过对软件的配置、扩展、升级等，可满 

足一段时期内供水工程发展的需求。

3 足够的安全性、可靠性，数据传输应经加密后才能接入公 

网。

4 良好的兼容性，宜提供OPC 或数据库等标准接口方便其 

他应用软件接入，可通过.XLS(X) 、.DBF 、.MDB    等常用数据格 

式实现数据的导入导出。

5 数据采集具有良好的实时性。

6 应用软件宜选用模块化结构，方便扩展或修改。系统硬件 

升级时，软件可方便移植。

5.2 水厂级自动化监控软件

5.2.1      软件宜具备监测、控制、报警、数据处理、系统管理等功能。

5.2.2     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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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关键供水参数和设备运行状态应通过传感器远程监测，监 

测内容应符合本规程第4.1.2条的规定。

2 供水工程关键指标参数、设施设备运行状态及有关信息应 

通过人机交互画面等实时展示。

5.2.3 控制应提供状态监视画面和手工下达指令功能，控制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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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符合本规程第4. 1.3条的规定。

5.2.4     报警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对监测数据、指标超限时应报警，并按照事故重要程度进 

行报警排序。

2  报警应伴有声音、颜色闪烁等警示，重要报警内容可通过 

手机短信等形式发送给管理人员。

3  发生水质、水量等重大供水事故报警时，应具备暂停供水 

并连锁急停相关设备的功能。

5.2.5  数据处理应包括统计分析、数据报表打印、智能查询、文件 

输出、图表显示等功能。

5.2.6      系统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系统管理应与工程实际的管理权限一致，具有防止越权

存、取，显示数据，以及系统内不同用户权限的分级管理等安全保 

密功能。

2 系统管理应具有自动化操作的防误及闭锁功能。

5.2.7      软件宜具有下列性能：

1  应能长期不间断运行。

2  软件界面响应速度、数据存取速度等应满足使用要求。

3  存储2年以上历史数据时，软件性能应无明显下降。

4  软件对上应能与区域级系统对接，对下应能支持现地控制 

单元数据接入。

5  可支持移动终端等多种访问方式。

5.3  区域级信息化监管软件

5.3.1  软件宜具备信息管理、地图管理、自动监测、系统管理等功 

能。



·13 ·

5.3.2  信息管理应对区域内供水工程概况、运行管理、资料管理、 

应急管理等信息进行统一管理，包括数据采集、校验与编辑、发布、 

处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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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3 地图管理应对区域内的行政区划以及千人以上集中式供 

水工程的水源、水厂位置、供水干支管网路由、覆盖范围等信息进 

行分图层显示、编辑等。

5.3.4     自动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信息采集应根据水厂级系统的监控功能确定，采集内容宜 

符合本规程第4.1.2条的规定。

2  水源、水厂位置、水厂工艺流程、供水干支管网路由、供水 

关键环节位置等应进行可视化展示，并显示在线数据。

3 发现异常时应自动报警。

5.3.5 系统管理应根据系统管理员、维护人员、运行人员等职责 

分别给予不同的操作权限。

5.3.6 软件宜具备下列性能：

1 宜采用B/S 结构。

2 存储2年以上历史数据时，软件性能应无明显下降。

3 软件应能与上级信息管理系统对接，并支持水厂级系统数 

据接入。

4 宜支持多种访问方式，并支持移动终端登录访问的功能。

5.3.7     服务器端软件宜采用服务器版操作系统，并采用TCP/IP 
通信协议。

5.4 现地控制单元监控软件

5.4.1 软件应具备下列功能：

1  宜根据现地监测和控制的具体要求，实现相关数据采集和 

逻辑控制。

2  软件系统应支持标准通信协议，充分考虑各种异常情况， 

能判断故障和提供错误代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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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控制器软件宜独立完成对所控设备的控制。

4  应提供监控点的信息描述，主要包括名称、数值、单位、状 

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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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    软件宜具备下列性能：

1  应满足现场采集和控制的实时性要求。

2 在程序运行错乱的情况下，应能重置恢复至初始状态。

3 无故障地执行指定功能时间不少于8760h。

5.5 移动终端监控软件

5.5.1 软件宜具备下列功能：

1  水厂级系统的移动终端软件，实现对在线监测指标的查 

看，对主要设备、工艺流程进行控制指令下达，以及报警信息推送 

和提醒功能。

2 区域级系统的移动终端软件，实现对监管信息的查看，实 

现对水厂级系统在线数据、工艺流程的查看。

3  提供人员身份验证、通信安全机制、数据备份等措施。

4 实现远程自动升级更新。

5.5.2     软件宜具备下列性能：

1  实现不同尺寸屏幕的自适应显示。

2 适应不同通信环境，优化通信性能，提升响应速度。

3 出现网络故障时，现场数据采集等离线功能应能正常工 

作。

5.5.3 环境支持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宜选择先进可靠的操作系统。

2 宜选用具有GPS 定位、拍照、摄像、电子罗盘等功能的智 

能手机或便携式计算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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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系 统 设 备

6.1 一 般 规 定

6.1.1 自动化监控系统中使用的主要设备包括：传感器、控制设 

备、传输(通信)设备、工控机或服务器等。

6.1.2 有接口和通信要求的设备应支持通用接口和标准通信协 

议。

6.1.3 系统设备应进行统一编号，加强性能跟踪和维护。

6.1.4 自动化监控系统设备应采取有效的防雷措施。

6.1.5 系统设备应能符合使用区域的环境条件要求。

6.1.6 系统设备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室外设备应根据现场极端环境条件，设立防尘、防水、防 

晒、防腐蚀等措施。

2  室外环境无法满足设备使用条件时，应考虑建立专门的室 

内环境，并配置相关环境温度调节措施。

6.2     主要传感器性能指标

6.2.1 水位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) 分辨力应按系统要求选择0. 1cm 、1.0cm。

2) 水位变率不宜低于40cm/min, 对有特殊要求的不应低 

于100cm/mi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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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测量误差可根据需要在±1cm 、±2cm  中选用，其置信水 

平不应小于95%。

4)  水上部分IP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,  水下部分IP  防 护 

等级不应低于IP6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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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水位计信号输出宜选用全量输出，宜选用RS-485 接口，

应有抑制过压消涌装置，误码率应小于1×10-⁵,输出插座应防 

水；模拟量输出应为4mA～20mA或0～5V。

3 水位计宜采用直流供电，电源电压在标称电压的90%~ 

120%范围内波动时，仪器应能正常工作。

4  浮子式水位计平均无故障时间(MTBF) 不应小于 
25000h;其他类型水位计MTBF  不应小于16000h。

6.2.2     流量计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) 适用流速宜在0.3m/s~15.0m/s     范围内。

2) 测量精度应根据供水工程需要确定，测量误差宜控制在 

2%以内。

3) 用于管网测流的流量计宜具备双向检测功能和较好的 

低流速检测性能，并应有供水系统最大流量1.2倍～1. 

3倍的流量测量比。

4) 流量计的IP 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; 敷设环境较差时， 

电磁流量计的IP 防护等级不宜低于IP67。

2 信号输出宜选用数字信号输出方式。

3 电子远传水表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电子远传水 

表》CJ/T224   的规定。

6.2.3 压力测量仪表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精度等级不宜大于0.25%FS。

2 测量范围应根据被测水压的最大量程确定。

3 IP 防护等级应为IP66 及以上，变送器的防护等级不应低 
于 IP65。

4 应满足抗干扰和远距离传输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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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4     水质在线分析仪表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浊度仪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)   出 厂 水 量 程 宜 为 0NTU～10NTU,    分辨力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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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1NTU;  原水浑浊度应根据水源浑浊度的变化范围 

确定，分辨力不应大于0.1NTU。

2)投入式浊度传感器的防护等级应为IP66 及以上，流通 

槽式浊度仪、显示器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。

3)宜选用带自动清洗功能的仪器。

4)宜选用数字信号输出的仪器，也可提供4mA～20mA 信 

号输出方式。

2 余氯/二氧化氯测量仪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1)出厂水量程宜选用0mg/L～10mg/L    或 0mg/L~ 

100mg/L,  分辨力宜为0.1mg/L。

2) 末梢水量程的分辨力宜为0.01mg/L。

3) 宜选用数字信号输出的仪器，也可提供4mA～20mA 信 

号输出方式。

3  pH 检测仪测量范围宜为0～14,分辨力宜为0.01,实际 

水样比对试验误差不应大于±0.1。

4    电导率检测仪分辨力宜为0.1μS/cm  或0.01μS/cm,  实际 

水样比对试验误差不应大于±1%。

5   CODMn检测仪测量范围宜为0mg/L～60mg/L,   最低检出 

限0.5mg/L,  实际水样比对试验误差不应大于±10%。

6 其他水质在线分析仪表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6.2.5  电量采集模块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宜选用数字信号输出(如RS-485)。

2  测量范围宜为10V～500V, 精度等级宜小于0.2。

3 宜选用测量满量程1.5倍的采集模块；当电流大于模块本 

身量程时，应配套相应的电流互感器，互感器比例值宜选被测电流 

最大值的1.5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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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相关监控设备性能指标

6.3.1 对于同时包含采集、数据储存、控制、通信和人机交互等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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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的测控终端设备，除数据通信规约外，性能指标可按《水文自动 

测报系统技术规范》SL 61、《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备 遥测终端 

机》SL  180的规定执行。

6.3.2     数据采集模块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对于现场数据采集指标并不涉及控制时，宜选择使用模拟 

量采集模块，而避免使用PLC 等需要编程的复杂方式。对于多路 

模拟量信号，宜根据实际需要，增加10%～20%的冗余输入通道， 

满足后续扩展需要。

2 单个设备需要采集多项指标或采集的单项指标值需要累 

积时，宜使用RS-485 数字接口等相关设备。

6.3.3 控制器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使 用PLC 控制时，输入输出点数，应根据实际需要量再增 

加10%～20%的可扩展余量。

2 使用专用控制器时，应根据现场情况选择有一定冗余接口 

的型号。定时控制时，应保证控制器的时间精准，并定期进行校 

准。

3 应支持现场总线和标准协议，预留与上位设备或系统接 
口 。

6.3.4     传输与通信设备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宜具备小体积和适用性，并使用直流宽电压供电方式。

2 防护等级宜为IP65 及以上。

3 通信设备相关接口，宜支持电源隔离和信号隔离，以提升 

安全性和可靠性。

6.3.5 工控机或服务器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水厂中控室宜配置主流工控机，并应满足相关防护要求。

2 区域监管中心应配置服务器及配套的操作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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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6 触摸屏宜符合下列规定：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

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

https://d.book118.com/886023204045011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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